附件4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申报指南
一、申请材料总体要求
（1）申报产品应符合《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394）、《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393）、《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NYT 471）、《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472）、《绿色食品 食品添加剂使用准则》（NYT392）等绿色食品投入品标准的规定。
（2）有关申请资料可在协会网站（www.greenfood.agri.cn/
lsspxhpd）或中国绿色食品网（www.greenfood.agri.cn）下载。
（3）申请材料应真实、完整，字迹整洁、术语规范、印章清晰。
（4）申请材料应使用A4纸打印或复印（可双面），装订成册，编制页码，附目录，并加盖骑缝章。
（5）申请材料一式三份，协会秘书处一份，省绿办一份，申请企业一份。
（6）提交的证件均应是有效证件，不得提交已过期的证件。
（7）续展产品的申请材料应根据《绿色生资标志使用许可续展程序》中的附录进行整理。
二、《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申请书》填写规范
（一）一般要求
（1）一份《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标志使用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只能填报一个产品，多个产品需分开提交，不得以类别或系列产品集合填写《申请书》。
（2）所有表格栏目不得空缺，如不涉及本项目，应在表格栏目内注明“无”；如表格栏目不够，可附页并加盖公章。
（3）封面及企业声明页需填写企业名称、产品名称、法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4）“申请企业名称”要与产品生产厂家一致，独立核算的分公司应分别申报。
（5）申请产品名称应与登记证、批准文号、执行标准一致。若申报名称为商品名，要明确标注，通用名称不得自行添加宣传语。
（6）“商标”栏的填写应与商标注册证一致。若有图形、英文或拼音等，应按“文字+拼音+图形”或“文字+英文”等形式填写；若一个产品同一包装标签中使用多个商标，商标之间应用逗号隔开。
（7）申请的产品应在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并填写在“生产经营范围”栏。
（8）“设计生产规模”、“实际生产规模”、“销售量”、“出口量”等应填写年产量（重量以“kg”或“吨”为单位）。
（9）应根据年生产情况确定申报产品的核准产量（即申报量），填写在“实际生产规模”栏，且不应超过“设计生产规模”。
（10）“省级绿色食品工作机构意见”栏，省绿办须填写意见、签字并盖章。
（11）“原料供应情况”栏应列出所有原料（包括主要原料、辅料、菌种等）及其所占比例（％），依据用量从大到小填写，不得使用“其它”等含混字样，原料配比之和应为100％；原料名称与提供的合同及发票材料一一对应；
（12）凡须经法定部门检验登记或许可的原料要填写“登记许可情况（证号）”栏；如有购买自绿色食品或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原料，也应在此栏填写相关绿色食品（基地）证书编号。
（13）“原料供应量”栏应真实且满足生产申报产品的年供应需求；
（14）“供应单位”栏需填写具体的供货单位全称，若有中间供货商，应分行注明中间商及生产商，并与提交的合同和发票一一对应；不允许无固定供货单位，从市场上零星购买原料。
（15）“供应方式”根据申请用标企业与供货方的实际关系，分3种形式：
1）申请企业本身是原料生产单位，如生产肥料的原料鸡粪，填写“自给”； 
2）申请企业有稳定的（或自建）基地，基地负责组织农户生产，填写“自建基地”、“协议供应”、“订单农业”等；
3）从企业购买原料，填写“合同供应”，并附合同及发票复印件。
（16）“主要生产设备、仪器”是指用于生产的主要设备、仪器，应能够符合产品生产工艺要求；若企业有自检能力，还需填写质量检验设备、仪器，并能符合产品检验要求。
（17）“生产流程”栏应详细地说明生产过程，可使用文字或流程图，具体说明各种原料投入程序、投入品名称（成分）、作用及用量，保证产品质量的关键控制点及其技术措施，不合格半成品（成品）处理，产品检验、包装方式等，不能是笼统的生产顺序。
（18）“产品分析方法”栏要说明对主要成分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名称，不是执行标准的名称或编号。
（19）“产品检测能力”是指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对质量自检或委托检测的项目和方法。“检测频率”是指抽检间隔时间（日、周、月，批次，入库前）。
（二）各类别要求
1、肥料类“产品情况”
（1）“适用作物”不得超出《肥料登记证》的登记作物范围，如需增加，应提交相应田间试验报告；根据绿色生资有关规定，适用范围不得包括棉花、烟草。
（2）“主要技术指标”、“限制指标”需与登记证、执行标准、产品标签一致，其它成分要详细列出；不得使用“其它”、“等”含混的词语。
（3）原料、辅料中不得包含有毒物质（如重金属、杂菌、霉菌）的有机物料，不得包含工业垃圾、生活垃圾、硝态氮肥、稀土元素等；
（4）“毒理试验”、“效果试验”应根据具体试验报告填写。
2、农药类“产品情况”
（1）申请产品有效成分应符合《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393）绿色食品生产允许使用的农药和其他植保产品清单。
（2）“产品说明”栏中的毒性、适用作物、防治对象、用量、施用方法、安全间隔期、有效期限、贮存条件等应与农药登记证、产品标签一致。
（3）“原料”栏应包含有效成分、助剂、载体等所有成分，应填写原料全称，若使用代码，则应在其下方以括号形式写出其通用名称。
3、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类“产品情况”
（1）“产品说明”栏应与执行标准和产品标签一致，不得出现“等”、“其他”字样；
（2）“原料名称和配比”应包含所有成分，比例相加应为100％；
（3）单一饲料“农药使用情况”、“肥料使用情况”应符合《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NYT393）、《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394）要求。
4、兽药类“产品情况”
（1）申报产品不应包括《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中规定的不应使用的药物目录；
（2）“产品说明”应与《兽药GMP》证书及产品标签一致。
（3）原料药应填写所有原料，包括辅料、助剂等。
（4）中药制剂所用的中药材应符合绿色食品生产要求。
5、食品添加剂“产品情况”
（1）产品使用范围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准则》（GB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准则》（GB14880）的规定.
（2）“产品说明”应与提供的产品标签、产品说明一致。
（3）微生物制品应填写菌种安全性评价。
三、证明材料规范要求
（1）提交的报告、证明材料须由具法定资质单位出具。
（2）环保合格证明或证书应说明申请企业的废气、废液、废渣的排放，是否合格达标，一般是由县级及以上相关部门出具的环保验收合格证明或排污许可证，或者由具有相关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环境检测报告，而不是未经验收的企业建设项目立项评估报告。
（3）原料来源于绿色食品或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应在采购合同中清晰标注，并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
（4）产品执行标准应为现行的、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无上述标准的产品,可提交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并应在企标上标注出相应的申请用标产品及编号。
（5）初次申报提供的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复印件需为一年内、县级以上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且应根据执行标准进行全项检测，不得漏项；续展时应提供两年内的报告。
（6）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应包括续展证明、变更证明等，若商标商标注册人与产品申请人不一致，还应包括商标转让证明或授权使用协议等。
（7）产品包装标签及说明书应符合实际，对其成分、作用的介绍不得有夸大不实之词；绿色生资标志可根据《绿色生资商标设计使用规范》设计，或从协会网站（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文件下载）中直接下载矢量图。
（8）有平行生产的，应提供绿色食品生产资料区分管理制度，包括原料采购、验收、存放、出库，设备清洗、加工程序、包装、贮运、仓储、产品标识等环节。
（9）申报企业无自检能力、产品质量检测为长期委托检验的，需提交委托检验协议及被委托单位资质证明复印件。
（10）肥料类申报产品原料有可能存在转基因技术的，如玉米、大豆、豆粕、油菜籽、棉籽等，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非转基因产品的有关证明材料。原料为绿色食品产品或副产品的，应提供其绿色食品证书复印件，可免于提供非转基因证明。
（11）根据《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NYT 471） 规定，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类申报产品的植物源性饲料原料应是已通过认定的绿色食品及其副产品，或来源于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产品及其副产品，或按照绿色食品生产方式生产、并经绿色食品工作机构认定基地生产的产品及其副产品；动物源性饲料原料只应使用乳及乳制品、鱼粉，其他动物源性饲料不应使用；鱼粉应来自经国家饲料管理部门认定的产地或加工厂；进口饲料原料应来自经过绿色食品工作机构认定的产地或加工厂。
（11）食品添加剂产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若涉及加工用水，需按照《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调查、监测与评价导则》（NT/T1054）中4.1.5.4要求，提供加工用水检测报告。
（12）一个申请企业提供一份《企业检查表》即可，企业负责人应在“企业对检查结论意见”栏填写意见，并签字盖章；检查员应在“总体评价”栏填写综合检查情况，提出初审建议和同意申报理由，并签名盖章。

